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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 11月 28日舉行的會議  
 

有關室內空氣質素的背景資料簡介  
 
 
導言  
 
  室內及室外環境的空氣污染同樣是備受公眾關注的問題，並

曾多次於立法會會議及環境事務委員會的會議上討論。室外空氣質素

會受本地及區域的空氣污染情況影響。為此，政府當局採取了多項措

施 (例如減少固定污染源頭和汽車的排放物，以及減少建築工程產生的
塵埃等 )，以對付本地空氣污染的問題。政府當局亦就各項減排目標與
內地的有關當局取得共識，藉以解決區域空氣污染的問題。然而，與

室外環境的空氣污染問題相比，室內環境空氣污染問題一直較少受人

注意。鑒於每個人平均有超過 70%的時間是留在家中，辦公室及其他室
內環境，而差劣的室內空氣質素會導致身體不適、健康受損，並會在

工作地方造成缺工及生產力降低等情況，因此，議員認為政府當局應

多做工夫以改善室內空氣質素。  
 
 
辦公室及公眾場所室內空氣污染顧問研究  
 
2.  鑒於室內空氣污染對健康可構成潛在危害和問題，環境保護

署在 1995年 10月委聘顧問就 “辦公室及公眾場所室內空氣污染 ”進行顧
問研究。是項研究旨在找出本港辦公室和一些選定的公眾場所室內空

氣污染的特點和程度、評估污染問題的成因，以及提出合適的污染管

制策略。  
 
3.  顧問研究在 1997年 9月完成。研究結果顯示本港的室內空氣污
染情況與其他先進國家十分相似。室內空氣污染源自新傢俬及裝修物

料釋出的甲醛、建築材料釋出的氡氣，又或使用氣體燃料的爐灶在燃

燒燃料時排放的二氧化氮和二氧化碳，以及抽煙時產生的二手煙等。

潮濕表面會滋生霉菌，而通風不良的室內環境會大量積聚此類生物污

染源。此外，塵埃、污垢或其他物質的粒子可能由樓宇外面被帶至室

內，並可能由樓宇內進行的各項活動，例如磨木、列印、複印及儀器

操作等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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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鑒於室內空氣質素取決於多項因素，而處理和解決室內空氣

的問題又涉及多個專業範疇，因此，本港並無關於室內空氣質素的具

體法例，亦沒有單一的規管機構全權負責室內空氣質素事宜。政府當

局現時是透過不同政府部門所執行的一系列條例和規例來規管室內空

氣質素，但該等條例和規例均是以其他事宜為重點。各政府部門就室

內空氣質素方面所分擔的職責撮錄載於附錄 I，而關於室內空氣質素的
現有法例條文的撮錄則載於附錄 II。為改善與室內空氣質素相關的活動
的協調工作，政府成立了一個跨部門的室內空氣質素管理小組 (下稱 “管
理小組 ”)，成員包括 4個政策局及 10個政府部門。  
 
 
室內空氣質素管理計劃  
 
5.  因應顧問研究的結果，管理小組建議以循序漸進的方式推行

一項室內空氣質素管理計劃，並以宣傳運動為該計劃牽開序幕。政府

會帶頭推行該計劃，並會邀請私人樓宇業主及樓宇管理公司以自願性

質參加該計劃。在 1999年 11月，政府當局發出一份關於管理室內空氣
質素的諮詢文件，當中載述室內空氣質素管理計劃的各項詳情，並包

括下列各項  ⎯⎯  
 

(a) 設立一套室內空氣質素指標，作為評估室內空氣質素的
共同衡量準則；  

 
(b) 一套關於程序、措施及方法的指引初稿，用以評估室內

空氣質素，並達致和保持室內空氣質素標準；及  
 
(c) 採用自我規管模式，由樓宇業主及樓宇管理公司聘請合

資格人士，評估其處所的室內空氣質素是否符合室內空

氣質素指標。該諮詢文件又建議，自我規管模式若配以

一項檢定計劃，會更為有效。根據相關檢定計劃，處所

業主須在在當眼位置貼上證明書，以示有關樓宇符合室

內空氣質素指標的規定。檢定計劃有助樓宇使用人士瞭

解室內空氣質素、使良好的管理表現得到確認，以及激

勵樓宇業主致力達致最佳的室內空氣質素。  
 

6.  政府當局的計劃是在 1999年 11月至 2002年期間分 3期推行室
內空氣質素管理計劃，並於 2003年進行全面檢討。  
 
 
以往就室內空氣質素所作討論  
 
7.  環境事務委員會曾舉行多次會議，就顧問研究的結果和建

議，以及擬議的室內空氣質素管理計劃進行討論。委員對長期暴露於

高濃度室內空氣污染物對健康的影響表示關注，尤以在食肆、街市及

公共交通交匯處等地方為然，因為該等地方的情況會因通風不足而變

得更差。政府當局的資料顯示，通風系統效能欠佳及設備不足是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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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空氣污染的最普遍原因。因此，政府當局將會邀請樓宇業主及樓

宇管理公司參與室內空氣質素管理計劃，以自願性質自行聘請合資格

人士查核其處所的室內空氣質素是否合乎標準。政府當局會因應公眾

意見，決定應採用自願性質還是法定性質的規管制度，以及應否另設

一個部門執行對室內空氣質素的規管。  
 
8.  二手煙對室內空氣質素的影響是環境事務委員會另一個主要

關注範疇。議員知道在公眾場所執行禁煙法例是困難重重，因為《吸

煙 (公眾生 )條例》(第 371章 )(下稱 “該條例 ”)並無清楚指明由哪個機構
執行禁煙法例。他們促請政府當局設立有效途徑處理該問題。事務委

員會亦曾邀請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出席 2000年 1月 7日的會議，就該
問題與委員交換意見。鑒於有科學證據證明二手煙對健康造成不良影

響，委員贊同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之見，認為政府當局應在交通工

具、商場、娛樂場所及食肆嚴格執行現時與室內空氣質素相關的法例

條文。鑒於自我規管模式取得成功的可能性不大，政府當局亦應考慮

引入新的法例。委員對政府當局採用被動方式處理室內空氣質素的問

題深表不滿，並認為政府當局應加快室內空氣質素管理計劃的推行時

間表，尤其需要加快引入法例，以規管室內環境及公共交通工具內的

空氣質素。  
 
9.  政府當局表示，根據該條例的規定，由 1998年 7月 1日開始，
在商場、百貨公司、超級市場及銀行內開放予市民出入的所有室內地

方均已被指定為非吸煙區。而執行相關條文主要靠物業管理公司作出

勸諭和警告。倘違例者繼續吸煙，物業管理公司可根據該條例所授予

的權力記下有關人士的姓名及要求當事人提供身分證明或離開非吸煙

區。違例者若拒絕合作，物業管理公司可在有需要的情況下使用合理

武力將其逐離非吸煙區，又或在等候警察到場協助期間將當事人扣

留。倘違例者經多番警告後仍拒絕把香煙弄熄，物業管理公司可向警

方尋求協助。為擴大公眾場所內的禁煙區範圍，設有 200個座位以上的
食肆最低限度須把樓面面積的三分之一劃為非吸煙區。政府當局已成

立了控煙辦公室，負責統籌及加強政府在反吸煙方面的工作，以期培

養本港的無煙文化。政府當局會在室內空氣質素管理計劃推行一段時

間後檢討其成效。  
 
10.  在 2003年 10月 22日，立法會通過一項由蔡素玉議員動議的議
案，促請政府當局盡快交代實施室內空氣質素管理計劃的進展。  
 
11.  在 2004年 10月 20日，立法會通過一項由陳智思議員動議，並
經鄭經翰議員修訂的議案，促請政府當局積極加快在辦公室實施全面

禁煙。  
 
 
最新事態發展  
 
12.  政府當局在 2003年 9月起推出一項屬自願性質的辦公室及公
眾場所室內空氣質素檢定計劃。截至 2004年 5月底，共有 37幢樓宇獲該
計劃頒發室內空氣質素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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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在 2003年 11月，政府當局發出一套有關在空調巴士及鐵路設
施管理空氣質素的專業守則，就如何確保在該等設施及車廂內保持較

佳空氣質素提供指引。  
 
14.  政府當局亦於 2004年年初委聘機構進行一項研究，收集有關
海外地方對可能成為室內空氣污染源頭的物料的排放標準及相關市場

情況的資料。該類資料有助政府當局探討是否可以對若干室內空氣污

染源頭施加規管。  
 
15.  在 2005年 5月 11日，政府當局向立法會提交《 2005年吸煙 (公
眾生 )(修訂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旨在擴大法定禁煙規定至食肆 (除
現時有限度的禁煙規定外 )、酒吧和其他款待業處所、教育和福利機構、
室內工作間和公眾地方。立法會已成立法案委員會研究條例草案，相

關的審議工作現時仍在進行中。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5年 11月 22日  






